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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生產設施在COVID-19於柬埔寨最近發展下的最新營運情況

本公告乃華新手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
出。本公告旨在提供本集團在柬埔寨之生產設施（「柬埔寨生產設施」）在冠狀病
毒病COVID-19（「COVID-19」）疫情於柬埔寨最近發展下的最新營運情況。

根 據 塞 內 加 爾 前 景 經 濟 局 (Le Bureau de Prospective Economique of Senegal)關 於
COVID-19嚴重程度指數的報告，柬埔寨在控制COVID-19蔓延和處理疫情影響
方面十分有效，在亞洲位列第1，在全球 166個國家中位列第3（資料來源：《柬
華日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然而，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以來，柬埔寨
的COVID-19新確診病例宗數一直上升，柬埔寨政府已在其首都金邊實施封鎖
措施，目前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包括該日）。自二零二一年四月
二十九日開始，封鎖範圍已指定為「紅區」、「橙區」或「黃區」（「封鎖範圍」）。由於
柬埔寨生產設施並非位於封鎖範圍內，不受柬埔寨政府實施的封鎖措施限制，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其一直運作，未有受到嚴重干擾。

自COVID-19疫情以來，本公司已採取負責任行動，在對抗COVID-19的過程中於
其柬埔寨及中國生產設施採取必要的預防及防範措施。特別是，柬埔寨生產設
施及中國工廠的所有僱員及訪客均強制佩戴口罩，並須於進入前量度體溫。柬
埔寨生產設施及中國工廠內的所有公共區域均經常進行定期消毒，亦已制定
實行社交距離的指引，確保柬埔寨生產設施及中國工廠的僱員及訪客保持合
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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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本星期起，本集團於柬埔寨生產設施的部分僱員確診感染COVID-19，
而直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包括該日），確診數字合共21宗，而中國工廠並
無呈報個案。就柬埔寨衛生部報導在柬埔寨生產設施發現COVID-19個案，於與
柬埔寨政府相關部門討論後，本公司將負責任並迅速暫停柬埔寨生產設施運
作，由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止為期 14天（「暫停運作」），詳細檢討
目前採取的預防及防範措施以在適當的情況下加強有關措施，並於柬埔寨生
產設施進行徹底深入清潔，以進一步保護全體僱員。此外，該等與確診病例密
切合作的僱員亦已進行COVID-19測試及隔離14天。

董事預期，暫停運作可能導致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原定計劃生產時間表及向客
戶的產品交付延遲，可能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表現造成不利影響。於該等特
殊情況下，本集團現時與其供應商保持密切合作以重新安排原材料的交付，並
與客戶聯絡以調整其交付計劃，以盡量降低暫停運作可能對本集團、其供應商
及其客戶的任何負面經濟影響。本集團已知會其客戶可能延遲完成原有計劃
的訂單，而有關可能延遲已獲客戶接納及同意，且就延遲完成訂單不受處罰。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於柬埔寨製造的產品所產生
的收益佔收益約 93.6%。因此，本集團將竭力將柬埔寨生產設施的部分生產訂
單重新分配至其在中國的工廠，以減輕暫停運作可能對本集團及其客戶的潛
在影響。

據董事所深知及基於本集團現時可得資料，暫停運作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整
體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致力保障其僱員的健康與安全，並將繼
續全面遵守柬埔寨政府及中國政府實施的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以確保僱員
營運所在工作環境安全。本公司將繼續監察相關情況，評估COVID-19疫情對本
集團未來營運的影響，並於適當時候發表進一步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
提供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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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
華新手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馬慶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馬慶文先生（主席）、馬慶明先生（行政總裁）、馬蘭
珠女士、馬任子先生及馬蘭香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國昌先生、黃煒強
先生及楊志偉先生。


